
结束培训之后立马辞职

职工被判赔违约金1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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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旷工3天被解雇引发官司
法院判决：公司未告知工会违法 员工一审获赔9.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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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工连续无理由旷工， 如

果违反单位的规章制度且该制

度合法 ， 企业有理由将其辞

退。 然而， 浙江宁波一家企业

因员工无故旷工 3 日将其解

雇， 最终却要赔偿员工近 10

万元。

其原因就在于， 该企业未

通知工会就与员工解除劳动合

同。 记者采访发现， 类似案件

不止这一起。 专业人士建议，

用人单位应依法成立工会组

织， 并在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前 ， 依法履行通知工会的程

序， 如果该单位未成立工会，

则需向上级工会征询意见。

因未事先通知工会被判违法解除

2013 年 10 月 25 日， 张某入职宁波某机

械制造公司， 担任产品设计工程师。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4 日， 他连续旷工 3 天。 张某所

在的公司认为他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并

在 2018年 5月 7日， 向张某出具了 《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

对于被辞退的事实， 张某表示难以接受。

于是， 他申请了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9.8 万余元。 2018 年

9月， 当地仲裁委驳回了他的仲裁请求。

张某不服， 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未事

先通知工会， 属于违法解除， 于是向法院起

诉。

按照 《劳动合同法》 规定， 用人单位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

一审法院认为， 建立了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

未按该规定事先通知工会， 劳动者以用人单

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单位支付赔偿

金的， 法院应予支持。

对于张某所在公司辩称其未建立工会的

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 即使未建立工会， 公

司解除劳动合同时也应向当地总工会征询意

见。

既没有告知， 也未向当地总工会征询意

见， 还没有在起诉前补正有关程序， 因此，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付张某经济赔偿金 9.8

万余元。

对于这个判决结果， 公司表示不服并提

起上诉。 二审法院同样认为， 虽然公司并未

成立工会， 但可通过告知并听取职工代表意

见或者向当地工会组织 (行业工会组织) 征求

意见?方式来履行告知义务。 因此， 二审法

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告知工会是前置程序”

近年来类似案例还有许多。 不少企业因

没建工会， 使得原本看似“有理” 的事情，

最终反而要掏赔偿金。

2015 年时， 深圳就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

件。 张某于 2012 年 7 月入职深圳某网络科技

公司， 从事运营工作， 入职时双方签订 3 年

劳动合同， 约定张某每月工资 3500 元。 2015

年 3 月， 张某在没有请假的情况下， 连续旷

工 3 天。 其间部门负责人多次与张某联系，

均没有联系上他本人。

2015 年 4 月， 公司向张某住所发送 《解

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通知书上明确写有“员

工在岗期间连续旷工 3 日， 已经严重违反公

司规章制度”， 依据 《劳动合同法》 以及 《员

工手册》 的规定， 依法与张某解除劳动关系。

这起案件后续的发展与前述宁波案件如

出一辙。 最终， 张某获赔 2.1万元。

在这些案件中， 职工被辞退的重要原因

是用人单位在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前未能履

行法定程序， 企业内部规章也未能与法律有

效衔接。 对此， 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王露莺律师指出， 用人单位在制定、 修

改或决定有关劳动纪律?涉及劳动者切身利

益的规章制度时， 应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

职工讨论， 提出方案和意见， 与工会或职工

代表平?协商确定。 “在经过了民主程序且

内容不违法的情况下， 规章制度可以作为处

理案件的依据。”

同时， 如果用人单位已经在规章制度中

规定了旷工三天及以上构成严重违纪的条例，

旷工的员工确实存在违纪的事实， 王露莺认

为， 这时用人单位可以向员工提出解除劳动

合同的要求， 但是在解除前， 要将理由通知

工会。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 建立了

工会组织的用人单位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但未按规定事先通知工会， 劳动者以用人单

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为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

赔偿金的， 法院应予支持， 但起诉前用人单

位已经补正有关程序的除外。

企业应依法成立工会组织

考虑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间力量失衡的

现实， 现行法规定了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应通知工会、 研究工会意见的制度。 那么，

如果用人单位是没有成立工会的企业和小微

企业， 应该怎么办？ 王露莺说， “那就征求

上级工会的意见， 把事实告知上级工会。 这

是解除劳动合同的重要程序， 用人单位一定

要慎重。”

在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建立了补充通知

制度后， 仍有因未通知工会而被判决违法解

除的案例，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劳动法和社

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认为， 多数是

用人单位法律意识淡薄、 劳动法知识欠缺的

结果。 从制度完善的角度看， 他认为应强化

工会对解除劳动合同表达异议的后果。 “在

一些国家， 解除通知劳动者利益代表机构后，

如果该机构表示反对， 则推定解除违法。”

王露莺建议， 企业应依法成立工会组织。

她认为， 建立工会能使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

有法可依， 把纠纷预防在先、 协商在前， 使

企业与职工共享发展。

当出现劳动纠纷时， 王露莺说， 用工双

方可以联系当地工会进行咨询。 她以宁波举

例， 宁波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甬工惠” 中，

开设有“在线律师” 的咨询窗口， 方便用工

双方随时随地向工会寻求法律援助。

（作者： 邹倜然 隋澳琳 来源： 工人日报）

  作为业务骨干， 工作单位给予职工外出

进修培训的机会， 但学成归来后， 职工立即

请辞， 工作单位依据此前双方签订的协议收

取违约金。 这违约金该不该收？ 应收多少？

近日， 广东省台山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劳

动争议纠纷， 最终判决该名职工向用人单位

赔付违约金 16万元。

2011 年 9 月 1 日， 郑某入职台山市某医

院工作， 双方签订了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

合同上约定， 郑某如果参加医院组织的培训，

结束后应在该医院服务 7 年， 否则， 应承担

返还培训费的责任， 同时， 对培训费的内容

进行了明确， 包括进修学习期间医院支付给

郑某的工资、 奖金、 食宿费、 车船费及其他

补贴、 费用。

2016 年 9 月 1 日， 医院为安排郑某到省

人民医院进修培训， 培训期限至 2017 年 12

月 22日止， 培训费 24000 元由医院支付。 同

时， 在培训期间， 医院如常向郑某发放工资、

绩效工资、 津补贴和单位社会保险费、 单位

公积金?合计 26万余元。

孰料郑某在 2017 年 12 月 22 日结束进修

培训后， 同月 25日便以个人原因向医院提出

辞职。 挽留无果后， 医院同意郑某辞职， 但

要求郑某赔付违约金 26 万余元。 双方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解除聘用合同， 但对违约

金争持不下。

随后， 院方于 2018 年 11 月向劳动仲裁

机构申请仲裁。 台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裁决郑某向医院支付培训费 24000 元，

驳回了医院的其他仲裁请求。 医院不服仲裁

裁决， 遂诉至法院。

台山市法院审理该案后认为， 郑某与医

院签订 《事业单位聘用合同》， 双方约定服务

期以及违约责任， 没有违反劳动合同法的规

定， 郑某在培训结束后马上辞职， 违反了该

合同的约定， 因此， 医院要求郑某承担违约

责任， 应予以支持。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

条例》 第十六条规定：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

条第二款规定的培训费用， 包括用人单位为

了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而支付的有凭

证的培训费用、 培训期间的差旅费用以及因

培训产生的用于该劳动者的其他直接费用。

本案中， 双方合同约定的培训费用包括

进修学习期间医院支付郑某的工资、 奖金、

进修费、 食宿费、 车船费及其他补贴费用。

法院认为， 法律已对培训期间支付的培训费

作出规定， 应作为违约返还的依据， 且郑某

对台山市仲裁委作出的仲裁裁决， 没有提出

异议， 视为服裁， 因此， 郑某应向医院返还

24000 元培训费； 但工资、 社保和公积金，

是基于法律强制性规定以及双方劳动合同的

约定而产生的， 是医院本应依法履行的义务，

不应作为培训支出在合同中约定， 医院主张

违约金包括工资、 社保费、 公积金的请求，

法院不予支持； 对于绩效奖和津补贴， 因培

训期间， 郑某并未向医院提供劳动义务， 不

应获得该项奖励式补贴。

因此， 法院认为， 医院为郑某支出的费

用包括培训费 24000元及绩效工资、 津补贴，

三项合计为 16万元。 故台山市法院依法判决

被告郑某向原告台山市某医院支付违约金合

共 16万元。

郑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江门中院

终审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

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并与劳

动者订立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应遵守

服务期的约定， 否则， 应按实际未履行的服

务期限支付违约金， 具体包括用人单位为了

对劳动者进行专业技术培训而支付的有凭证

的培训费用、 培训期间的差旅费用以及因培

训产生的用于该劳动者的其他直接费用。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

约金的情形只限两种： 培训服务期约定和竞

业限制约定， 除此以外， 用人单位约定由劳

动者承担违约金的， 均不符合我国劳动合同

法规定。

（作者： 邓颖琪 何奎 来源： 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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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另有205辆车辆信息将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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